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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 业 委 员 会  
 

鱼 品 贸 易 分 委 员 会  

第十三届会议  

2012 年 2 月 20－ 24 日，印度海德拉巴  

制定粮农组织评价框架专家磋商会成果  

 

概 要 

本文件介绍了关于制定粮农组织评价框架以评估公共和私营生态标签计

划是否与《粮农组织海洋捕捞渔业鱼和渔产品生态标签准则》相一致的专家

磋商会的成果。本文件寻求分委员会从程序和实体内容两方面指导如何继续

推进专家磋商会制定的评价框架相关工作。  

请分委员会： 

1. 评价专家磋商会报告，包括评估公共和私营生态标签计划是否与《粮农组

织海洋及内陆捕捞渔业鱼和渔产品生态标签准则》相一致的评价框架草案；  

2. 评价专家磋商会制定的评价框架的有效性；  

3. 评价制定一个适用于内陆及海洋捕捞渔业的共同框架的有效性；  

4. 为最终制定评价框架所需开展的后续行动提供指导，包括：  

 确认为最终制定评价框架需要进一步开展工作的领域；  

 开展这项工作应当遵循的程序，包括考虑举行技术磋商。  

5. 为相关问题提供指导，包括：  

 评估生态标签计划实际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改进渔业管理和提高经济

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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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1. 渔业委员会鱼品贸易分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同意，粮农组织秘书处应制定

一个评价框架，来评估公共和私营生态标签计划与《粮农组织海洋捕捞渔业鱼和

渔产品生态标签准则》（《海洋准则》）相一致的情况。分委会还同意，粮农组

织不会开展生态标签计划一致性评估，而只是提供开展评估所需的工具。分委员

会同时还同意，作为该进程的第一步工作，秘书处应召开一次专家磋商会议，以

启动有关评价框架的工作。专家磋商会的成果将提交 2011 年 1 月渔业委员会第二

十九届会议审议。渔委将就如何推进这一工作提供指导。  

2. 制定粮农组织评价框架以评估公共和私营生态标签计划是否与《粮农组织

海洋捕捞渔业鱼和渔产品生态标签准则》相一致的专家磋商会（专家磋商会）于

2010 年 11 月 24－26 日在罗马召开。专家磋商会报告提交渔委第二十九届会议进

行了审议。 

3. 渔委第二十九届会议建议粮农组织将该报告提交鱼品贸易分委员会以寻求

进一步指导并开展后续行动，包括考虑是否需要就此问题举行一次技术磋商会。  

专家磋商会成果 

4. 粮农组织秘书处举行了专家磋商会，旨在启动制定评估公共和私营生态标

签计划是否与《海洋准则》相一致的评价框架的程序，以便提交渔委审议。首要

的任务是制定一个关于海洋捕捞渔业的评价框架。鉴于分委会也注意到，为评估

生态标签计划是否与批准后的《粮农组织内陆渔业鱼和渔产品生态标签准则》

（《内陆准则》）相一致而制定一个类似的评价框架将是有益的1，同时该《内陆

准则》草案认真参照了《海洋准则》，专家磋商会还考虑了其他与《内陆准则》

有关的特定标准。  

5. 以下章节记录专家磋商会的主要结论。请各位代表参考 2010 年 11 月 24－

26 日在罗马召开的制定粮农组织评价框架以评估公共和私营生态标签计划是否与

《粮农组织海洋捕捞渔业鱼和渔产品生态标签准则》相一致的专家磋商会的报告

（“报告”），以便全面了解有关工作。特别是该报告附录 D，包含了专家磋商

会制定的评价框架草案。  

评价框架 

6. 报告附录 D 中评价框架草案确定了专家磋商会制定的基准指标，以及可以

使用这些指标进行绩效评价的《准则》中的相应段落。评价框架草案采用同一套

                                                 

1 《粮农组织内陆渔业鱼和渔产品生态标签准则》已经渔委第二十九届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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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体系涵盖了海洋和内陆渔业。评价框架在文字上明确了两个《准则》在文本

上的差别以及在每一个具体指标上相关的差别。  

7. 《准则》的三个主要部分确立了评价框架的结构：  

 原则； 

 最低实质性要求，包括“管理体系”、“考虑的种群”以及“生态系统”； 

 程序和制度内容，包括设立可持续渔业标准的准则、认可准则（对独立

认证机构）和认证准则（对渔业）。  

8. 《准则》中的原则规定了一系列对于所有生态标签计划而言都是至关重要

的更高级别的要求。关于此类计划如何满足这些要求在“最低实质性要求”以及

“程序和制度内容”部分做了详细规定。  

9. 专家磋商会制定了基准指标，覆盖了“最低实质性要求”以及“程序和制

度内容”部分的所有段落。对于“原则”部分没有制定单独的基准指标。是否与

“原则”相一致将通过与针对“最低实质性要求”以及“程序和制度内容”部分

制定的基准指标是否相一致而加以评估。  

10. 制定评价框架所采用的方式已被用于确认可以开展与粮农组织《准则》一

致性评价的那些指标。在有关“生态标签最低实质性要求和标准”部分，针对

《准则》中的每一个段落均确定了一个或多个指标。在有关“程序和制度内容”

部分，往往针对确认存在相关问题的段落群制定指标。报告附录 D 中提供了有关

指标，这些指标紧跟《准则》中的相关文本内容。  

11. 专家磋商会制定的评价程序使得符合与否的评价成为可能，以便确认所评

价的计划是否符合评价框架（附录 D）中规定的指标。评价框架包括大量基准指

标（共 155 项，其中 6 项仅适用于《内陆渔业准则》）。所有指标都具有平等的

地位。仅当生态标签计划符合评价框架（报告附录 D）中所有的指标时，才能认

定计划符合要求。  

12. 会议讨论了采用更为灵活的方式（例如红绿灯方式）来评估符合程度的好

处。会议承认这将要求为评价指标确定权重，以便确认哪些指标对于确保符合原

则来说至关重要。更具操作性的指标的绩效评价可能会带来对部分符合《准则》

但可接受的情况的确认。专家磋商会认为这种做法有价值，但没有足够的时间尝

试这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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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类型 

13. 评价框架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被用来评估与粮农组织准则的相符情况。生态

标签计划所有者可以将其作为进行自我评价的工具；有兴趣评估生态标签计划与

《准则》的符合状况的第三方也可以使用。这将包括那些寻求依据公认的标准做

出自我评估的政府、消费者、零售商、加工商和捕捞者。正如前面提到过的那

样，粮农组织不会实际开展有关生态标签计划的符合性评估。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特殊情况 

14. 《准则》承认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特殊情况，  包括使用对数据要求较

低的方法的需求、金融和技术支持、技术转让，以及培训和科技合作。有时生态

标签计划可以应对这些特殊情况。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这些特殊情况只能由政

府、相关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以及金融机构来应对。评价框架仅要求生态标签计

划在其能力范围内应对此类特殊情况。政府、相关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以及金融

机构在多大程度上对此类要求做出响应不在评价框架考虑范围之内。然而，生态

标签计划应当尽量帮助取得政府、相关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以及金融机构的适当

支持。 

其他问题 

15. 《准则》要求生态标签计划涵盖监管链认证内容。然而，专家磋商会认为

《准则》没有提供有效的贯穿供给链各环节的最低实质性要求。会议在评价框架

中提出指导性意见，试图克服这一缺陷。然而，有必要对《准则》做出修改以便

完全解决这一问题。  

16. 专家磋商会同意，有必要评估生态标签计划实际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改进

渔业管理和提高经济回报。生态标签计划的支持者经常做出这一论断，即它有助

于改进渔业管理和提高经济回报。会议同意，目前有大量证据出现，需要加以分

析，以便验证这样的论断是否得到证据支持。会议认为粮农组织可以考虑承担这

一任务。 

 

 


